
新贸易术语 Incoterms 2000 简介 
一.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宗旨和范围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下称 Incoterms）的宗旨是为国际贸易中

普遍使用的贸易术语提供一套解释的国际规则 ，以避免因各国不同解释

而出现的不确定性，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互不了解对方国家的贸易习惯的情况时常出现。

这就会引起误解、争议、和诉讼，从而浪费时间和费用。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国际商会（ICC）于 1936 年首次公布了一套解释贸易术语的国际规则，

名为 Incoterms 1936，以后又于 1953 年、1967 年、1976 年、1980 年和 1990

年，现在则是在 2000 年版本中做出补充和修订，以便使这些规则适应当前

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Incoterms 涵盖的范围只限于销售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中与已售货物（指“有形的”货物，不包括“无形的”货物，如电脑软

件）交货有关的事项。 

关于 Incoterms，看来有两个非常普遍的特别误解。一个是常常认为

Incoterms 适用于运输合同而不是销售合同。第二个是人们有时错误地以为

它规定了当事人可能希望包含在销售合同中的所有责任。 

首先，正如 ICC 一贯强调的那样，Incoterms 只涉及销售合同中买卖双

方的关系，而且，只限于一些非常明确的方面。 

对进口商和出口商来讲，考虑那些为完成国际销售所需要的各种合同

之间的实际关系当然时非常必要的。完成一笔国际贸易不仅需要销售合同，

而且需要运输合同、保险合同和融资合同，而 Incoterms 只涉及其中的一项

合同，即销售合同。 

虽然如此，当双方当事人同意使用某一个具体的贸易术语时，将不可

避免地对其他合同产生影响。举例说明，卖方同意在合同中使用 CFR 和

CIF 术语时，他就只能以海运方式履行合同，因为在这两个术语下他必须

向买方提供提单或其他海运单据，而如果使用其他运输方式，这些要求是

无法满足的。而且，跟单信用证要求的单据也必然将取决于准备使用的运

输方式。 



其次，Incoterms 涉及为当事方设定的若干特定义务，如卖方将货物交

给买方处置，或将货物交运或在目的地交货的义务，以及当事双方之间的

风险划分。 

另外，Incoterms 涉及货物进口和出口清关、货物包装的义务，买方受

领货物的义务，以及提供证明各项义务得到完整履行的义务。尽管 Incoterms

对于销售合同的执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销售合同中可能引起的许多

问题却并未涉及，如货物所有权和其他产权的转移、违约、违约行为的后

果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免责等。需要强调的是，Incoterms 无意取代那些完整

的销售合同所需订入的标准条款或商定条款。 

通常，Incoterms 不涉及违约的后果或由于各种法律阻碍导致的免责事

项，这些问题必须通过销售合同中的其他条款和适用的法律来解决。 

Incoterms 一直主要用于跨国境的货物销售交付，因此，它是一套国际

商业术语。然而，有时 Incoterms 也被用于纯粹国内市场的货物销售合同中。

在此情况下，Incoterms 中的 A2、B2 以及任何与进出口有关的条款当然就

变成多余了。 

二. 为什么需要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进行修订？ 

连续修订 Incoterms 的主要原因是使其适应当代商业的实践。1980 年

修订本引入了货交承运人（现在为 FCA）术语，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在海上

运输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即交货点不再是传统的 FOB 点（货物越过船舷），

而是在将货物装船之前运到陆地上的某一点，在那里将货物装入集装箱，

以便经由海运或其他运输方式（即所谓的联合或多式运输）继续运输。 

在 1990 年的修订本中，涉及卖方提供交货凭证义务的条款在当事方同

意使用电子方式通讯时，允许用电子数据交换（EDI）讯息替代纸面单据。

毫无疑问，为了使 Incoterms 更利于实物操作，其草拟和表述一直都在改进。 

三. Incoterms 2000 

在为期两年的修订过程中，ICC 尽其 大努力通过 ICC 各国家委员会

吸取了各行业国际贸易从业者的意见和建议，完成了修订稿的多次修改。

令人高兴的是，在 Incoterms 的这次修订期间，ICC 从全世界使用者得到的

反馈意见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ICC 与 Incoterms 的使用者之间交流的结果



产生了 Incoterms 2000 这个版本，与 Incoterms 1990 相比看上去变化很小。

原因很明显，即 Incoterms 当前已得到世界承认，所以 ICC 决定巩固

Incoterms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的承认，并避免为了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

在修订过程中，ICC 尽量保证 Incoterms 2000 中的语言清楚准确地反映出国

际贸易实务。新的版本在下面两个方面作出了实质性改变： 

 在 FAS 和 DEQ 术语下，办理清关手续和交纳关税的义务； 

 在 FCA 术语下装货和卸货的义务。 

无论是实质变化还是形式变化都是在对 Incoterms 的使用者广泛调查

的基础上作出的，而且对 1990 年以来 Incoterms 专家小组（专门为 Incoterms

使用者提供额外服务的机构）受到的咨询意见给予了充分考虑。 

四. 在销售合同中订入 Incoterms 

鉴于 Incoterms 不时修订，所以，如果合同当事方意图在销售合同中订

入 Incoterms 时，清楚地指明所引用的 Incoterms 版本是很重要的。人们很

容易忽略这一点，例如当在标准合同或订货单中引用了早期版本时，未能

引用 新版本，可能会对当事方的意图是在合同中引用新版本还是早期版

本引起纠纷。希望使用 Incoterms 2000 的商人，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该合

同受 Incoterms 2000 的约束。 

五. Incoterms 的结构 

1990 年，为了便于理解，将所有的术语分为 4 个基本不同的类型。第

一组为“E”组（EX WORKS），指卖方仅在自己的地点为买方备妥货物；

第二组“F”组（FCA、FAS 和 FOB），指卖方需将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承

运人；第三组“C”组（CFR、CIF、CPT 和 CIP），指卖方须订立运输合同，

但对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以及装船和启运后发生意外所发生的额外费

用，卖方不承担责任；第四组“D”组（DAF、DES、DEQ、DDU 和 DDP），

指卖方须承担把货物交至目的地国所需的全部费用和风险。下表反映了这

种分类方法： 

——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E 组（发货） 

EXW   工厂交货（……） 



F 组（主要运费未付） 

FCA   货交承运人（……指定地点） 

FAS   船边交货（……指定装运港） 

FOB   船上交货（……指定装运港） 

C 组（主要运费已付） 

CFR   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 

CIF   成本、保险费加运费付至（指定目的港） 

CPT   运费付至（……指定目的港） 

CIP   运费、保险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D 组（到达） 

DAF   边境交货（……指定地点） 

DES   目的港船上交货（……指定目的港） 

DEQ   目的港码头交货（……指定目的港） 

DDU   未完税交货（……指定目的港） 

DDP   完税后交货（……指定目的港） 

与 Incoterms 1990 相同，在 Incoterms 2000 中，所有术语下当事人各自

的义务均用 10 个项目列出，卖方在每一项目中的地位“对应”了买方在同

一项目中相应的地位。 

六. E 组贸易术语 

EXW 工厂交货 （……指定地点） 

“工厂交货（……指定地点）”是指当卖方在其所在地或其他指定的地

点（如工场、工厂或仓库）将货物交给买方处置时，即完成交货，卖方不

办理出口清关手续或将货物装上任何运输工具。 

该术语是卖方承当责任 小的术语。买方必须承当在卖方所在地受领

货物的全部费用和风险。 

但是，若双方希望在起运时卖方负责装载货物并承当装载货物的全部

费用和风险时，则须在销售合同中明确写明。在买方不能直接或间接的办

理出口手续时，不应使用该术语，而应使用 FCA，如果卖方同意装载货物

并承当费用和风险的话。 

 



七. F 组贸易术语 

1. FOB 船上交货 （……指定装运港） 

“船上交货（……指定装运港）”是当货物在指定的装运港越过船舷，

卖方即完成交货。这意味着买方必须从该点起承当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

风险。FOB 术语要求卖方办理货物出口清关手续。 

该术语仅适用于海运或内河运输。如当事各方无意越过船舷交货，则

应使用 FCA 术语。 

2. FAS 船边交货 （……指定装运港） 

“船边交货（……指定装运港）”是指卖方在指定的装运港将货物交到

船边，即完成交货。买方必须承担自那时起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 

FAS 术语要求卖方办理出口清关手续。这一点与以前版本的内容相反，

以前版本要求买方安排办理出口手续。但是，如当事方希望买方办理出口

手续，需要在销售合同中明确写明。 

该术语仅适用于海运或内河运输。 

3. FCA 货交承运人 （……指定地点） 

“货交承运人（……指定地点）”是指卖方只要将货物在指定的地点交

给买方指定的承运人，并办理了出口清关手续，即完成交货。需要说明的

是，交货地点的选择对于在该地点装货和卸货的义务会产生影响。若卖方

在其所在地交货，则卖方应负责装货，若卖方在任何其他地点交货，卖方

不负责卸货。 

该术语可用于各种运输方式，包括多式联运。 

“承运人”指任何人在运输合同中，承诺通过铁路、公路、空运、海

运、内河运输或上述运输的联合方式履行运输或由他人履行运输。 

若买方指定承运人以外的人领取货物，则当卖方将货物交给此人时，

即视为已履行了交货义务。 

八. C 组贸易术语 

1. CIP 运费和保险费付至 （……指定目的地） 

“运费和保险费付至（……指定目的地）”是指卖方向其指定的承运人

交货，但卖方还必须支付将货物运至目的地的运费，亦即买方承担卖方交



货之后的一切风险和额外费用。但是，按照 CIP 术语，卖方还必须办理买

方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或损坏风险的保险。 

因此，由卖方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 

买方应注意到，CIP 术语只要求卖方投保 低限度的保险险别。如买

方需要更高的保险险别，则需要与卖方明确地达成协议，或者自行作出额

外的保险安排。 

“承运人”指任何人在运输合同中，承诺通过铁路、公路、空运、海

运、内河运输或上述运输的联合方式履行运输或由他人履行运输。如果还

使用接运的承运人将货物运至约定目的地，则风险自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

时转移。 

CIP 术语要求卖方办理出口清关手续。 

该术语可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包括多式联运。 

2. CPT 运费付至 （……指定目的地） 

“运费付至（……指定地点）”是指卖方向其指定的承运人交货，但卖

方还必须支付将货物运至目的地的运费。亦即买方承担交货之后一切风险

和其他费用。 

“承运人”是指任何人，在运输合同中，承诺通过铁路、公路、空运、

海运、内河运输或上述运输的联合方式履行运输或由他人履行运输。如果

还使用接运的承运人将货物运至约定目的地，则风险自货物交给第一承运

人时转移。 

CPT 术语要求卖方办理出口清关手续。 

该术语可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包括多式联运。 

3. CIF 成本、保险费加运费 （……指定目的港） 

“成本、保险费加运费”是指在装运港当货物越过船舷时卖方即完成

交货。 

  卖方必须支付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的港所需的运费和费用，但交货后

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及由于各种事件造成的任何额外费用即由卖方转移

到买方。但是，在 CIF 条件下，卖方还必须办理买方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

或损坏风险的海运保险。 



  因此，由卖方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买方应注意到，CIF 术语

只要求卖方投保 低限度的保险险别。如买方需要更高的保险险别，则需

要与卖方明确地达成协议，或者自行作出额外的保险安排。 

  CIF 术语要求卖方办理货物出口清关手续。 

  该术语仅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若当事方无意越过船舷交货则应使

用 CIP 术语。 

 
A 卖方义务 B 买方义务 

A1 提供符合合同规定的货物 

卖方必须提供符合销售合同规定的货物和商

业发票或有同等作用的电子讯息，以及合同可能要

求的、证明货物符合合同规定的其他任何凭证。 

B1 支付价款 

买方必须按照销售合同规定支付价款。 

A2 许可证、其他许可和手续 

应买方要求并由其承当风险和费用，在需要办

理海关手续时，卖方必须给予买方一切协助，以帮

助买方取得为货物出口所需的出口许可证或其他

官方许可。 

B2 许可证、其他许可和手续 

买方必须自担风险和费用，取得任何出口和进

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许可，在需要办理海关手续

时，并办理货物出口的一切海关手续。  

A3 运输合同与保险合同 

a）运输合同   无义务。 

b）保险合同   无义务。 

B3 运输合同与保险合同 

a）运输合同   无义务。 

b）保险合同   无义务。 

A4 交货 

卖方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日期或期限，或如果

未约定日期或期限，按照交付此类货物的惯常时

间，在指定的地点将未置于任何运输车辆上的货物

交给买方处置。若在指定的地点内未约定具体交货

点，或有若干个交货点可使用，则卖方可在交货地

点中选择 适合其目的的交货点。 

B4 受领货物 

买方必须在卖方按照 A4 和 A7/B7 规定交货时

受领货物。 

A5 风险转移 

除 B5 规定者外，卖方必须承当货物灭失或损

坏的一切风险，直至已经按照 A4 规定交货为止。

B5 风险转移 

买方必须按照下述规定承当货物灭失或损坏

的一切风险： 自按照 A4 规定交货之时起；及由于

买方未能按照 B7 规定通知卖方，则自约定的交货

日期或交货期限届满之日起，但以该项货物已正式

划归合同项下，即清楚地划出或以其他方式确定为

合同项下之货物为限。  

A6 费用划分 

除 B6 规定者外，卖方必须负担与货物有关的

一切费用，直到已经按照 A4 规定交货为止。 

B6 费用划分 

买方必须支付 自按照A4规定交货之时起与货

物有关的一切费用；及在货物交给买方处置而买方

未受领货物或未按照 B7 规定给予卖方相应通知而

发生的任何额外费用，但以该项货物已正式划归合

同项下，即清楚地划出或以其他方式确定为合同项



下之货物为限；及在需要办理海关手续时，货物出

口应交纳的一切关税、税款和其他费用，以及办理

海关手续的费用。 

买方必须偿付卖方按照 A2 规定给予协助时所

发生的一切费用。  

A7 通知买方 

卖方必须给予买方有关货物将于何时何地交

给买方处置的充分通知。 

B7 通知卖方 

一旦买方有权确定在约定的期限内受领货物

的具体时间和/或地点时，买方必须就此给予卖方

充分通知。 

A8 交货凭证、运输单据或有同等作用的电子讯息

  无义务。  

B8 交货凭证、运输单据或有同等作用的电子讯息 

买方必须向卖方提供已受领货物的适当凭证。 

A9 查对、包装、标记 

卖方必须支付为了将货物交给买方处置所需

进行的查对费用（如查对货物品质、丈量、过磅、

点数的费用）。 

卖方必须自付费用提供按照卖方在订立合同

前已知的有关该货物运输（如运输方式、目的地）

所要求的包装（除非按照相关行业惯例，合同所指

货物通常无需包装）。包装应作适当标记。  

B9 货物检验 

买方必须支付任何装运前检验的费用，包括出

口国有关当局强制进行的检验。 

A10 其他义务 

应买方要求并由其承当风险和费用，卖方必须

给予买方一切协助，以帮助其取得由交货地国和/

或原产地国所签发或传送的为买方出口和/或进口

货物可能要求的和必要时从他国过境所需要的任

何单据或有同等作用的电子讯息。 

应买方要求，卖方必须向买方提供投保所需的

信息。  

B10 其他义务 

买方必须支付因取得A10所述单据或有同等作

用的电子讯息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并偿付卖方给予

协助时所发生的费用。  

 

4. CFR 成本加运费 （……指定目的港） 

“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是指在装运港货物越过船舷卖方

即完成交货，卖方必须支付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的港所需的运费和费用。

但交货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以及由于各种事件造成的任何额外费用，

即由卖方转移到买方。 

CFR 术语要求卖方办理出口清关手续。 

该术语仅适用于海运或内河运输。如当事各方无意越过船舷交货，则

应使用 CPT 术语。 

九. D 组贸易术语 

1. DEQ 目的港码头交货 （……指定目的港） 



“目的港码头交货”是指卖方在指定的目的港码头将货物交给买方处

置，不办理进口清关手续，即完成交货。卖方应承担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

的港并卸至码头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DEQ 术语要求买方办理进口清关手续并在进口时支付一切办理海关手

续的费用、关税、税款和其他费用。这和以前版本相反，以前版本要求卖

方办理进口清关手续。 

如果当事方希望卖方负担全部或部分进口时交纳的费用，则应在销售

合同中明确写明。 

只有当货物经由海运、内河运输或多式联运且在目的港码头卸货时，

才能使用该术语。但是，如果当事方希望卖方负担将货物从码头运至港口

以内或以外的其他点（仓库、终点站、运输站等）的义务时，则应使用 DDU

或 DDP 术语。 

2. DES 目的港船上交货 （……指定目的港） 

“目的港船上交货（……指定目的港）”是指在指定的目的港，货物在

船上交给买方处置，但不办理货物进口清关手续，卖方即完成交货。卖方

必须承担货物运至指定的目的港卸货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如果当事各方

希望卖方负担卸货的风险和费用，则应使用 DEQ 术语。 

只有当货物经由海运或内河运输或多式联运在目的港船上货时，才能

使用该术语。 

3. DDU 未完税交货 （……指定目的港） 

“未完税交货（……指定目的地）”是指卖方在指定的目的地将货物交

给买方处置，不办理进口手续，也不从交货的运输工具上将货物卸下，即

完成交货。卖方应承担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的地的一切风险和费用，不包

括在需要办理海关手续时在目的地国进口应交纳的任何“税费”（包括办理

海关手续的责任和风险，以及交纳手续费、关税、税款和其他费用）。买方

必须承担此项“税费”和因其未能及时输货物进口清关手续而引起的费用

和风险。 

但是，如果双方希望卖方办理海关手续并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和风险，

以及在货物进口时应支付的一此费用，则应在销售合同中明确写明。 



该术语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但当货物在目的港船上或码头交货时，

应使用 DES 或 DEQ 术语。 

4. DAF 边境交货 （……指定地点） 

“边境交货（……指定地点）”是指当卖方在边境的指定的地点和具体

交货点，在毗邻国家海关边界前，将仍处于交货的运输工具上尚未卸下的

货物交给买方处置，办妥货物出口清关手续但尚未办理进口清关手续时，

即完成交货。“边境”一词可用于任何边境，包括出口国边境。因而，用指

定地点和具体交货点准确界定所指边境，这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如当事各方面希望卖方负责从交货运输工具上卸货并承担卸货

的风险和费用，则应在销售合同中明确写明。 

该术语可用于陆地边界交货的各种运输方式，当在目的港船上或码头

交货时，应 DES 或 DEQ 术语。 

 


